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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暑假快到了， 让孩子参加各式

各样的夏令营成为家长热衷的事

情。 可如果孩子在夏令营中受伤，

责任又该谁来承担呢？ 8 岁的小勇

被父亲送入夏令营后， 却被误关在

盛夏的大巴车上， 小勇只得跳车逃

生， 也因此受伤。 小勇一家将夏令

营的组织方告上了法院， 日前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

决。

幼童被落车内 跳窗

逃生受伤

小勇的父亲孙先生告诉法院，

他通过一个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某文

化传播公司组织的“2022 年滴水

湖夏令营” 活动， 并为 8岁的儿子

报名参加了 2022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的为期 5 天 4 晚夏令营活

动。 孙先生说， 该公司宣传活动师

生配置为 1： 5， 实际一名带队老

师负责 8名学生， 仅仅是带团师生

比 1： 5， 并非为带队老师学生配

比 1： 5， 因该公司未按约定人数

配足带队老师， 间接导致疏于管理

致使意外发生。

2022 年 8 月 9 日下午 15 时 35

分， 小勇所乘大巴车抵达住宿的酒

店， 随车老师、 同学均下车并进入

酒店后回到房间。 小勇由于在大巴

车上睡着了未及时下车， 醒后发现

车上无其他人且车门关闭无法开

启， 空调处于关闭状态。 因身边无

通讯工具， 他随即采用拍打车窗、

呼救等方式， 但无人应答。 孙先生

心疼地说， 因当天气温高达 38 度，

车内闷热， 儿子只得从大巴后车窗

处跳车逃生， 造成右脸、 右腿膝盖

和右手手肘多处受伤。 随后夏令营

的工作人员于当天 17 时带小勇到

奉城医院检查， 诊断为右脸部挫

伤、 眼下瘀伤以及右膝摔伤。 当天

18 点 11 分， 孙先生夫妇因未看到

小勇活动照片故在活动群内主动询

问情况， 后于 18 点 15 分获悉小勇

受伤情况。 此后， 小勇父母陪同小

勇验伤及复查。

孙先生认为该文化公司在经营

范围外违规开设夏令营， 且未按合

同履约， 疏于对儿童的看护管理，

在高温天将小勇遗忘在密闭大巴车

内， 小勇跳车逃生造成多处受伤，

心灵受到极大创伤， 对此该公司依

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小勇将文化

公司告上了法院， 索赔医疗费、 鉴

定费、 交通费等合计 2200 余元以

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1万元， 并公开

向小勇道歉。

被告不认可交通费、

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该文化公司表示， 事发当日确

实存在小勇单独在车内的情况， 但

持续时间并不长， 大巴于 15 点 35

分抵达酒店， 后带队老师组织学生

下车， 小勇在车内睡着了， 随车老

师叫过小勇未果， 后司机将车停到

停车场。 小勇受伤后， 带队老师第

一时间带小勇去医院检查， 并将检

查情况如实告知其父母， 且进行了

视频沟通。

此外， 本次活动学生共 30 名，

被告配备了 7名老师， 符合活动宣

传中的师生配置比例。 后因小勇不

同意被告的补偿方案而形成诉讼。

在该公司看来鉴定费因没有验伤的

必要， 不予认可； 交通费不合理，

小勇父母先后打车到酒店不合理，

应由小勇自行承担； 不认可精神抚

慰金。 小勇主张被告公开道歉， 但

事发时公司已经向小勇方表示道

歉。

法院判决被告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担全责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文

化公司作为幼龄儿童夏令营的组织

者， 对其活动参加对象负有安全保

障义务。 该公司明知活动参与者皆

为幼龄儿童， 在按约配置安全管理

人员的基础上， 更应尽最大可能采

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防范风险和制止

危险发生， 尽到较高的注意义务，

但在大巴车到达目的地后， 随行老

师并未叫醒小勇随队一起下车， 也

未在下车后及时清点人数确保随车儿

童的人身安全， 致使小勇独自留在车

中处于无人看护状态。 对此， 该公司

具有明显过错。 小勇醒后无法正常下

车， 在没有通讯工具及高温天气的情

况下， 为避免发生进一步危险采取爬

车窗脱离车辆的行为是自救行为， 由

此导致损害后果， 小勇自身没有过

错。 据此， 鉴于该公司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应对由此造成小勇的相关损

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对交通费、 鉴定费， 法院院认

为， 小勇是刚满八周岁的儿童， 父母

在得知小勇爬窗摔伤的消息后双双赶

往事发地了解情况并陪同小勇就医，

没有偏离正常人的情感和行为标准，

由此产生的合理打车费用， 依法应予

支持。 小勇诉请鉴定费实则为验伤费

用， 小勇受伤后进行伤势检查和相关

治疗， 符合医疗规范和常理， 相关验

伤等费用依法可予支持。 但小勇并未

举证证明其受到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且其伤势也并未达到伤残等级， 因此

法院没有支持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

张。

孩子参加夏令营被关车内跳窗逃生
家长怒告组织方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段宜辰 李芸

98 岁老人被依法宣告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三个子女为了母亲监

护权争执不休， 均向法院提出申请要

求担任监护人。

当同一顺位监护资格主体争夺监

护权， 而被申请人又无法确切表达自

己真实意愿时， 法院如何选任最适合

的监护人？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这一起监护权纠纷案。

父亲去世， 子女轮流赡

养98岁高龄母亲起纠纷

吴奶奶 98 岁， 她与丈夫共生育

四子一女， 分别是王老大、 王老二、

王老三、 王四妹和王小五。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期间， 吴奶奶和丈

夫一直随王老三居住其位于徐汇区的

家中。 2019 年 7 月起， 老两口回到

虹口区某房屋内居住， 考虑到老人年

事已高， 五位子女商量好轮流到父母

家中居住一个月以照顾老人。 老人的

存款则由王老三保管。

2021 年 1 月， 吴奶奶老伴去世。

渐渐地， 几位子女因照顾吴奶奶事宜

以及生活费用等产生矛盾， 几人甚至

多次报警。 2021 年 7 月， 王四妹在

没有告知其他兄弟的情况下， 从虹口

把吴奶奶接到自己位于浦东的家中。

2021 年 8 月， 吴奶奶作为原告

向虹口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五位子女

支付赡养费。 在该次诉讼中， 经鉴

定， 确认吴奶奶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性

痴呆， 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后经

王四妹申请， 法院依法确认吴奶奶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随后， 王老大、 王老三和王四妹

对担任吴奶奶的监护人各不相让， 均

向虹口法院提出申请。 而王老二、 王

小五明确表示不申请担任监护人。

三子女互不退让，“争夺”

监护权

王老大诉称， 其为长子， 长期与

弟妹们轮流照顾母亲的日常起居。 父

亲去世后， 母亲生病， 兄弟姐妹约定

轮流照顾母亲， 王四妹突然把母亲接

到她的住所， 且不让其他兄妹看望，

王老大认为王四妹不宜作为母亲的监

护人。 “如果我作为监护人， 愿意每

月将收支明细列明并报备其他人。”

王老大表示。

王老三则表示， 自己一直未婚，

长期与父母共同生活， 对父母的照

顾较多。 2019 年起， 一直是兄弟姐

妹轮流去虹口房屋照顾。 “王四妹

曾擅自用父亲的存款购买理财产品，

如果由她担任监护人不利于保护母

亲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我虽

然保管母亲的存款， 但是账户所有收

支均已做好整理， 可以随时供其他人

查账核对。”

王四妹则称， 父母存款均由王老

三保管， 自己照顾期间问其要生活费

却未果。 “我们多次产生冲突， 为母

亲健康着想才将母亲接回自己家中照

顾。” 其认为， 王老三说话反复， 难

以沟通， 不宜作为母亲的监护人。

法院：指定王老大为监护人

审理中， 吴奶奶对是否需要其他

子女照顾以及愿意在何处生活未作明

确表态。

在三位申请人均未被排除监护人

资格后， 如何认定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

虹口法院审理认为， 吴奶奶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有一定的表达

能力与辨认能力， 但因其并非独立生

活， 亦非完整清晰表达其真实意思，

应以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从三申

请人中进行指定。

王老大长期参与轮流照顾吴奶

奶， 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具有一定紧

密性； 较之另两位申请人， 王老大与

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较小， 同时其有

照顾吴奶奶的时间和能力， 亦有担任

监护人的意愿。 指定王老大作为监护

人不致因监护计划的改变而造成兄弟

姐妹照顾不便， 最有利于吴奶奶的利

益。

最终， 虹口法院依法判决， 指定

王老大为吴奶奶的监护人。 同时， 法

院要求王老大每月做好监护财产公

示， 切实保护吴奶奶权益的同时， 减

少兄弟姐妹的猜忌和矛盾。

判决生效后， 王四妹将吴奶奶送

回虹口住处， 并由王老大进行监护。

（文中人物均已化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刘倩雅

本报讯 记者从黄浦区人民

检察院获悉， 日前一起由该院起

诉的非法集资案在黄浦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被告人李某某在其

实控公司经营范围不包括金融许

可业务的情况下， 虚构资金用

途， 诱骗集资参与人购买理财产

品， 共计募集资金 1.9 亿余元。

最终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并

处罚金 200万元。

被告人李某某于 2014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期间， 先后成

立并实际控制某基金公司、 某股

权公司及某保理公司等关联公

司。 该些公司成立后， 虽经多次

工商变更， 经营范围仍均不包括

金融许可业务。

李某某于 2018 年至 2019 年

期间， 分别与某物业公司等多家

公司商定 《投资框架协议》 《购

房尾款合作协议》 《融资服务框

架协议》 《合作框架协议》 等合

同。 根据合同约定， 李某某以上

述基金、 股权等三公司的名义，

受让前述某物业公司等公司收益

权， 并以此作为基础资产， 设计

成系列理财产品对外发售， 部分

产品通过金融交易中心挂牌销

售。 其间， 李某某未经国家有关

部门批准， 在上海、 杭州等多地

设立销售点， 招募业务员， 采用

业务员推荐介绍， 口口相传等公

开宣传方式， 以承诺 7%-9.5%

不等的年化收益为诱饵， 承诺保

本保息， 虚构资金用途， 诱骗集

资参与人以认购其公司所受让的

收益权等方式购买上述理财产

品， 李某某通过关联公司账户将

所募集的资金归集、 占有。

截至案发， 李某某通过销售

上述理财产品共计募集资金 1.9

亿余元， 至案发， 尚有 1 亿余元

无法兑付。

黄浦检察院对被告人李某某

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

检察官表示， 李某某在其所

在的涉案公司未取得国家金融许

可的情况下以涉案公司为名实施的

金融活动具有非法性。 同时， 李某

某通过设立销售点、 以业务员推

介、 口口相传等方式公开宣传理财

产品，并承诺保本保息，所实施的融

资行为具有公开性、 社会性及利诱

性。其次，李某某对外募集资金过程

中，使用了欺骗的方法。李某某向集

资参与人谎称所募集资金用以项目

经营， 以资产转让为名实行吸收资

金之实， 通过其控制的多家公司与

集资参与人形式上签订资产转让协

议， 然公司未真正取得协议约定资

产，也未实际转让给集资参与人。再

次，李某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李某

某募集资金后用以生产的资金与集

资资金明显不成比例， 致使资金不

能返还， 且未未如实供述集资款的

实际用途、 钱款走向。 而李某某所

控制的多家公司并未有正常经营项

目， 也没有资产可以用以归还投资

款， 其本人也无实际还款能力。 综

上， 李某某所实施的非法集资行为

应认定为集资诈骗犯罪。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上述判决。

爱犬被撞身亡 主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法院：未提供证据证明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不予支持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库娅芳

本报讯 傍晚在小区散步时，

爱犬被车碾压身亡，李女士将肇事

者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将双方责任

予以分成，但未支持李女士提出的

精神损害费。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 法院审理后最终没有支持李

女士主张的精神损害费。

2012 年， 李女士在宠物店

购买了一只泰迪犬， 取名“旺

仔”。 2022 年某日， 李女士带

“旺仔” 在小区散步， 没有使用

牵引绳。 当李女士倒垃圾时，

“旺仔” 跑开， 并被车压死了。

经调看监控视频， “旺仔”

被汽车碾压致死的过程被还原，

警察也联系到了肇事司机王女

士。 因双方无法就赔偿等善后事

宜达成一致， 李女士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李女

士携带宠物犬外出未系牵引绳，

王女士驾驶车辆未注意观察且速

度较快， 双方均有过错， 其中李

女士应承担 70%的事故责任， 王

女士承担 30%， 并酌情认定犬只

购买费 3000 元 、 犬只丧葬费

200 元， 但对李女士提出的精神

损害费的主张未予支持。

李女士不服， 向上海二中院

提起上诉。

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对于是

否应当支持李女士主张的精神损

害费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

为，宠物狗作为主人的财产，不属

于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另一种观

点认为，“伴侣型”宠物被视为重要

的家庭成员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具有特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应当

给予主人精神损害抚慰金。

最终， 合议庭形成合议： 宠物

是饲养人感情中较为重视的有生命

的财物，只有对饲养人的生命、健康

及名誉上具有重要意义时， 才能作

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物品。

比如：与孤寡老人相依为命的宠物，

盲人的导盲犬， 经饲养并参加重大

比赛获奖的、公认的名犬等。

本案中， 李女士提交的证据仅

能证明“旺仔”作为一般宠物犬，由

其长期饲养，不能证明“旺仔”能像

导盲犬、 功勋犬一般成为主人的生

活依托或精神寄托， 且李女士也未

提供证据证明“旺仔”的死亡对其造

成严重的精神损害， 最终二审没有

支持李女士主张的精神损害费。

为98岁老母监护权 三子女吵翻天


